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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项目签署《加油站租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6 月 5 日，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告了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中标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

确认公司竞得湖南先导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导能源公司”、“出租人”）

的加油站租赁项目。2021 年 6 月 8 日，公司与先导能源公司签署了《加油站租

赁合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出租人工商信息 

公司名称：湖南先导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322MA4M04JL85 

法定代表人：刘钢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7 年 8 月 7 日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经济开发区勤三村梅山民俗文化村 2 期 1 栋 

经营范围：汽油（含甲醇汽油、乙醇汽油）、柴油、煤油、石油原油（原油）、

溶剂油[闭杯闪点≤60℃]、石脑油煤焦沥青、硝化沥青、煤焦油、丙烯、甲醇、

乙醇[无水]、甲基叔丁基醚、苯、1，2-二甲苯[邻二甲苯]、1，3-二甲苯[间二甲

苯]、1，4-二甲苯[对二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石油醚、苯乙烯[稳定的]、

异丁烷、异丁烯、乙烷、乙烯、混合芳烃类批发（无仓储、仅限票据）（以上项

目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石油制品、液化石油气、化工原料及产

品渣油、蜡油、润滑油、燃料油、轻循环油、纺织原料及产品、塑料原料及产品、



金属材料、玻璃制品、五金交电、钢材、建筑材料的销售（以上项目不含危险化

学品）；危险货物运输（在许可证核准的范围内经营）；以自有资产进行加油站、

加气站、充电站、太阳能、风能、天然气等能源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

便利店经营及便利店连锁经营；食品（含酒类）、日用百货、农药、饲料、化肥、

农业机械销售；卷烟零售；区域供冷、供热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技术服务及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能源评估服务；汽车租赁服务；房屋、设备、场地租赁服

务；车辆过磅服务；汽车美容、洗车、保养服务及配件销售；新能源工程运行维

护服务；媒体、广告代理服务；票务服务；彩票代理服务；工程管理咨询服务；

保险经纪代理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

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长沙先导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以上信息源自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2、 先导能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先导能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序

号 
站名 

土地面积

（㎡） 

建筑面积

（㎡） 
加油机数量 

1 湘潭市湘环加油站 2,131.00 554.56 加油机 6 台，加油枪 7 把 

2 株洲市月岭加油站 1,000.03 123.16 加油机 4 台，加油枪 6 把 

3 株洲市雅环加油站 2,165.66 849.82 加油机 4 台，加油枪 8 把 

4 株洲市醴和加油站 1,035.71 361.30 加油机 2 台，加油枪 4 把 

5 常德市桃源加油站 1,473.41 530.53 加油机 5 台，加油枪 5 把 

6 益阳市赫泉加油站 1,867.00 738.48 加油机 6 台，加油枪 6 把 

7 益阳市鼎益加油站 1,181.00 264.44 加油机 4 台，加油枪 6 把 

8 娄底市梓门加油站 3,311.16 760.41 加油机 4 台，加油枪 7 把 

9 娄底市双国加油站 1,122.75 390.29 加油机 4 台，加油枪 6 把 

10 娄底市杉林加油站 2,249.42 850.34 加油机 4 台，加油枪 8 把 

11 娄底市涟门加油站 2,440.30 707.63 加油机 5 台，加油枪 8 把 

12 娄底市双中加油站 1,280.46 596.60 加油机 4 台，加油枪 8 把 

13 娄底市双金加油站 2,079.15 248.76 加油机 6 台，加油枪 6 把 



14 娄底市涟胜加油站 2,620.00 684.42 加油机 5 台，加油枪 5 把 

15 娄底市顺心加油站 768.19 333.53 加油机 5 台，加油枪 5 把 

16 张家界市四坪加油站 1,802.14 271.76 加油机 4 台，加油枪 4 把 

17 张家界市慈许加油站 469.47 686.12 加油机 2 台，加油枪 6 把  

18 张家界市新路加油站 2,216.00 354.39 加油机 3 台，加油枪 6 把 

19 张家界市大坪加油站 3,157.88 492.84 加油机 4 台，加油枪 5 把 

20 张家界市乐祥加油站 1,962.10 330.2 加油机 3 台，加油枪 8 把 

21 衡阳市衡渡加油站 1,214.53 529.25 加油机 5 台，加油枪 5 把 

22 衡阳市衡洪加油站 664.60 96.49 加油机 4 台，加油枪 6 把 

23 衡阳市星华加油站 2,018.49 251.04 加油机 4 台，加油枪 8 把 

24 衡阳市佳源加油站 3,189.38 384.13 加油机 6 台，加油枪 9 把 

25 衡阳市佳乐加油站 2,469.47 250.01 加油机 5 台，加油枪 6 把 

合计 45,889.30 11,640.50  / 

三、 《加油站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湖南先导能源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租赁标的物、租赁用途 

1、甲方同意将 25 座加油站整体租赁给乙方经营。 

2、租赁用途： 

成品油零售经营和非油品经营（如需取得相关经营资质，乙方应负责办理后

方可经营）。 

第二条  租赁期限、起租日、终止日、免租期 

1、租赁期：10 年（不含免租期）。 

2、交付日：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 20 日内向乙方交付全部租赁标的物，乙

方应配合甲方办理租赁标的物的交付。如因乙方原因拒不接收或延期接收租赁标

的，则自本协议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日视同为交付日。 

3、免租期：自交付日（以双方书面的交付确认文件为准，含视同交付日）

之日起 1 个月止，免租期间不计取租金。不包含在租赁期内。 

4、起租日：免租期结束的次日为起租日。 

5、终止日：按起租日顺推 10 年。 

第三条  租金标准 



前 5 年租金总价每年为人民币 24,080,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仟肆佰零捌万

元整），保持不变；后 5 年租金在前 5 年租金的基础上增幅 5%，总价每年为人民

币 25,284,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仟伍佰贰拾捌万肆仟元整）。 

第四条  租金支付 

1、租金采用先付后用的方式，一年一付。本合同签订后 7 日内支付首年租

金 24,080,000 元，后续年度租金在上一租赁年度结束 15 日前支付。 

2、乙方以银行转账方式向甲方支付租赁费；甲方应以加盖公司公章的书面

函件，提前 5 个工作日指定（或变更）收款银行账户；若甲方变更账户且未能按

要求提供书面函件，由甲方承担全部不利后果。甲方账户如下： 

账号：800*********019   

开户名称：湖南先导能源有限公司 

开户行：长沙银行湘江新区支行 

3、乙方向甲方支付每期租金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开具等额、合

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五条  甲方的权利 

1、对乙方承租资产的使用和维护情况以及用途进行监督。 

2、对乙方违反合同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和现象，或存在安全隐患的，或

因乙方对资产保管使用不当造成甲方财产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整改。

乙方逾期整改的，则应按 1,000 元/天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且甲方有权（但

无义务）代为整改，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 

第六条  甲方的义务 

1、甲方向乙方提供加油站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复印件，可提供原件核对）。 

2、协助乙方处理与有关职能部门的关系。 

3、按本合同约定协助乙方办理初次经营有关手续。 

4、甲方交付资产中，相关的房屋资产及设备如尚在厂家或者施工单位的质

量保修期内，如出现质量保修事项，甲方有义务协调和督促相关单位履行质保责

任。 

5、甲方负责对涉及加油站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安全部分的维修维护(不含车

道路面)。因甲方维修导致加油站停止运营，乙方不得要求甲方承担责任。 



6、甲方承担起租日前的加油站所有运行费用，包括且不限于：水电费、维

修费、员工薪酬、通讯费、环保排污运行费等。 

第七条  乙方的权利 

1、享有租赁区域内租赁资产的使用权。 

2、享有在本合同租赁经营范围内的合法合规的经营权。 

3、享有劳动用工自主权。 

4、享有租赁经营项目的收益权。 

第八条  乙方的义务 

1、遵守和执行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及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经营服务标准，

维护甲、乙双方良好形象。 

2、乙方定期或不定期对租赁资产进行除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安全部分以外

的全部维护维修（包括但不限于罩棚防腐防锈、屋面墙面防水、管线渗漏 、设

施设备维修维护等），确保其完好和正常使用状态，并全额承担维护维修所发生

的费用。 

3、遵守国家制定的安全和环保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做好租赁

场所的安全、环保工作，确保安全、环保无事故。 

4、乙方承担起租日之后的租赁期内服务区所有运行费用，包括且不限于：

水电费、维修费、员工薪酬、通讯费、垃圾清运费、保险费等。 

5、乙方必须以自己名义经营，不得使用甲方的商标、名称。 

6、按时足额缴纳租金以及合同约定的应缴费用。 

7、乙方不得将租赁标的物抵押、担保、融资，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

得转租、分租、分包或与第三方合作、合伙经营。 

四、 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标的在实现租赁交付后办理加油站租赁经营所需证照，并进行工商

注册登记成立分支机构。 

五、 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交易的目的 

伴随公司发展战略及业务布局的需要，结合当前行业发展趋势，本次租赁 25

座加油站后公司零售连锁经营网点得到快速扩充，有利于公司做大做强主营业务，



实现公司发展目标，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2、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租赁合同签署完成后上述 25 座加油站将成为公司自营租赁的站点，至

此，公司自营站点数量将达到 59 座，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上述加

油站分布于湖南省内 7 个地级市，夯实了公司在湖南省内的加油站网点布局，公

司将继续在省内及全国范围内加快加油站网点布局，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

力和品牌影响力。 

六、 风险提示 

本次加油站租赁对公司的收入和利润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公司目前正在积极

落实项目后续的各项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九日 

 

备查文件： 

《加油站租赁合同》 

 


